
附件 1-4-2 

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依法規將教育議題納入課程計畫實施規劃 

法定課程 

實施規劃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學

習節數或領域課程計畫相符） 備   註 

年

級 

學

期 

領域、彈性

或活動 
主題名稱 

週

次 

節

數 

家庭教育課程 

7 
上     

1.每學年應在正式

課程外實施 4小

時(6節課)以上

家庭教育課程及

活動。例：早自

習。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輔導室 祖孫周活動 1-2 3 

下 輔導室 母親節活動 11 2 

性別平等教育 

7 
上     

1.每學期除將性別

平等教育融入課

程外，應實施性

別平等教育相關

課程或活動至少

4小時(6節課) 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輔導室 性平教育宣導 
2/6/

10/ 

16 

4 

下 輔導室 性平教育宣導 
1/5/ 

13/ 

17 

4 

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

7 
上     

1.每學年應有 4 小

時(6節課)以上

之家庭暴力防治

課程 

2.可融入各領域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輔導室 
家庭暴力防治

宣導 

8/1

5 

2 

下 輔導室 
家庭暴力防治

宣導 

5/1

2 

2 

性侵害犯罪防治 

課程 

7 
上     

1.每學年應至少有

4小時(6節課)以

上之性侵害防治

教育課程 

2.可融入各領域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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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課程 

實施規劃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學

習節數或領域課程計畫相符） 備   註 

年

級 

學

期 

領域、彈性

或活動 
主題名稱 

週

次 

節

數 

全

校 

上 輔導室 
性侵害防治宣

導 

1-1

9 

3 

下 輔導室 
性侵害防治宣

導 

1-1

6 

3 

環境教育 

7 
上     

1.每學年應進行環

境教育教學至少

4小時(6節課) 

2.可融入各領域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    

安全教育(交通安

全)課程 

7 
上     

每學期以安全教育

( 交通安全 ) 為主

題，於彈性學習課

程第一類，規劃「統

整性、主題性」課

程，各年級至少 2

節。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    

戶外教育或生命教

育課程 

7 
上     

每學期以戶外教育

或生命教育為主

題，於彈性學習課

程第一類或第四

類，規劃「統整性、

主題性」課程，各

年級至少 1 節。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輔導室 教師節活動 4 4 

下     

兒童及少年性剝削

防制教育課程或教

育宣導 

7 
上     

每學年應辦理兒童

及少年性剝削防制

教育課程或教育宣

導 3 場次 

下     

8 
上     

下    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    

生涯發展教育 7 
上 輔導室 職業達人講座 10 1 

 
下 輔導室 生涯教育講座 16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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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課程 

實施規劃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學

習節數或領域課程計畫相符） 備   註 

年

級 

學

期 

領域、彈性

或活動 
主題名稱 

週

次 

節

數 

8 
上 輔導室 職業達人講座 10 1 

下 輔導室 生涯教育講座 16 1 

9 
上     

下     

全

校 

上     

下     

備註：1.此表格所列為各年級應納入之法定課程，請填妥規劃情形。 

      2.其他融入教學之課程可列入教學計畫中。 

    3.請依據法定時（節）數規劃上、下學期之節數。 

      4.各校可依據其同質性規劃複合式課程（如課程中同時包含家庭教育課程及家庭暴力防治課

程、性侵害犯罪防治課程與性別平等教育課程），若是以宣導或活動的方式進行，實施時

數應不超過法定時數的一半(3節)。 

 


